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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国四及以下非营运中、重型柴油货车和工业领域国二非道路移动机械淘汰更新
补贴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为贯彻落实国家、省、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工作部署，我市高排放柴油货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淘汰报废及新能源替代更新，市生态环境局牵头起草编制了《苏州市国四及以下非营运中、重型柴油货车和工业领域国二及以下非道路移动机械报废更新补贴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实施方案》）。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工作背景与必要性
（一）落实上位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本方案制定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江苏省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防治条例》等有关规定，全面落实国家、省、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关于高排放移动源污染治理的工作要求，是完成上级部署任务，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的具体落地举措。
（二）规范中央生态环境专项资金使用。根据《中央生态环境资金项目储备库入库指南（2025年）》《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第二批）预算的通知》要求，专项下达资金用于高排放移动源淘汰更新。制定本方案，可明确资金使用规则，确保资金使用合规、高效，符合中央专项资金管理要求。
（三）推进高排放移动源淘汰与绿色转型。通过补贴政策激励，加快我市国四及以下非营运中重型柴油货车、工业领域国二非道路移动机械淘汰退出，引导新能源车辆、机械替代更新，助力我市大气环境质量改善与绿色低碳发展。
二、起草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二）《江苏省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防治条例》；
（三）《市政府关于印发苏州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
（四）《中央生态环境资金项目储备库入库指南（2025年）》；
（五）《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第二批）预算的通知》。
三、起草过程
前期，市生态环境局按照上级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要求，学习借鉴其他城市同类政策经验，并对全市相关车辆保有量、机械编码登记情况等进行梳理，分析补贴资金需求，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市实际，明确补贴范围、标准、流程、资金管理等核心内容，形成《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四、《实施方案》核心内容
《实施方案》围绕补贴全流程管理，核心内容如下：
（一）补贴范围：明确报废补贴和更新补贴的适用条件与排除情形。覆盖国四及以下非营运中重型柴油货车和工业领域国二非道路移动机械（挖掘机、装载机、叉车）两类对象。
（二）补贴标准：报废货车按车辆类型、提前报废时间等分档实施补贴，新能源货车按车辆轴数分档实施补贴；机械按类型和功率等分档实施补贴。针对“仅报废”和“报废+新购”设置差异化标准，鼓励新能源替代。
（三）办理流程：实行属地受理、多部门联合会审机制，统一申请材料清单，明确工作时限，清晰划分各部门职责，确保流程规范透明、便捷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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